附件1
赤峰市建设项目并联审批

立项阶段实施细则
一、实施范围
本细则适用于由市本级负责的政府投资项目、非政府投资项目和工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立项阶段的并联审批工作。
二、职责分工
市政务服务中心负责本阶段的协调推进工作。市发改委、经信委、国土局、规划局、环保局等相关部门为主体联办部门，配合政务服务中心落实并联审批制度，严格按照并联审批系统内的流程、时限等要求开展并联审批工作；并配合政务服务中心综合窗口完成事项录入、材料传递等工作。
三、工作内容及审批期限
立项阶段分为咨询准备材料、预审、正式受理3个阶段。咨询准备材料阶段和预审阶段不计入审批时限，正式受理阶段审批时限18个工作日+，涉及选址意见书核发（5个工作日）、用地预审（13个工作日）、环境影响文件审批（12个工作日）、节能审批（5个工作日）、可行性报告研究评审（12个工作日）、立项审批（5个工作日）6个主要事项。
四、审批流程
（一）咨询、准备材料阶段（工作时限：无）
1、普通建设工程项目
建设单位通过划拨、出让或者招拍挂等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后，可到市政务服务中心建设项目并联审批窗口进行咨询，也可以在市政务服务中心门户网站上查询或电话咨询，审批部门根据办事指南一次性告知建设单位需准备的立项材料，在发改部门办理完项目建议书并将申请材料准备齐全后，建设单位可向市政务服务中心综合窗口（以下简称“综合窗口”）提出申请，综合窗口受理申请后，进入预审阶段。

2、重大建设工程项目
重大建设工程项目需要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建设单位首先到发改部门提出风险评估分析申请，经批准后，由政府或有关部门指定评估主体开展评估，评估通过后，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同其他准备材料一同递交到市政务服务中心综合窗口，进入预审阶段。
（二）预审阶段（工作时限：5个工作日）
建设项目并联审批由综合窗口负责收件和发件。建设单位直接将申请材料递交到综合窗口，综合窗口工作人员将办理事项录入中心审批系统平台并将相关申请材料扫描上传后，即时分发至各部门窗口，相关部门窗口收到申请材料后，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材料预审，预审合格的出具《预审合格告知单》，即时汇总到综合窗口，正式进入受理程序；预审不合格的出具《补齐补正告知单》，即时汇总到综合窗口，由综合窗口负责汇总形成《补齐补正通知书》通知建设单位领取，材料补齐之后仍按照上述流程办理。
（三）正式受理阶段
1、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工作时限：18个工作日+）
建设单位的申请材料经各相关审批部门预审合格后，综合窗口出具《受理通知书》，在审批系统平台内通知各部门该项申请进入正式受理阶段，同时开展相关审批，开始计算审批时间。同时，通知建设单位领取《受理通知书》。
（1）选址意见书核发。规划局在第5个工作日内核发选址意见书，于办结当日将批准文件（证、照）扫描上传审批系统平台，抄告其他联办部门，并将原件送综合窗口。
（2）用地预审。国土局在第13个工作日内出具用地预审意见，于办结当日将批准文件（证、照）扫描上传审批系统平台，抄告其他联办部门，并将原件送综合窗口。
（3）环境影响评价报批。环保局在第12个工作日（含10个工作日受理公示）内出具环评意见，于办结当日将批准文件（证、照）扫描上传审批系统平台，抄告其他联办部门，并将原件送综合窗口。
（4）节能审批。发改委在第5个工作日内出具节能审批意见，于办结当日将批准文件（证、照）扫描上传审批系统平台，抄告其他联办部门，并将原件送综合窗口。
（5）可行性研究报告评审。发改委在第12个工作日（不含后续公示7个工作日）内征求行业管理部门意见并出具可行性研究报告评审意见，于办结当日将批准文件（证、照）扫描上传审批系统平台，抄告其他联办部门，并将原件送综合窗口。
（6）立项审批。综合窗口收齐各部门递交材料后，统一送发改委，发改委在5个工作日内出具立项意见的批复，同时将应当交付建设单位的批准文件原件统一送转到综合窗口，由综合窗口通知建设单位领取。
2、非政府投资核准类建设项目（工作时限：18个工作日）
建设单位的申请材料经各相关审批部门预审合格后，综合窗口出具《受理通知书》，在审批系统平台内通知各部门该项申请进入正式受理阶段，同时开展相关审批，开始计算审批时间。同时，通知建设单位领取通知书。
（1）选址意见书核发。规划局在第5个工作日内核发选址意见书，于办结当日将批准文件（证、照）扫描上传审批系统平台，抄告其他联办部门，并将原件送综合窗口。
（2）用地预审。国土局在第13个工作日内出具用地预审意见，于办结当日将批准文件（证、照）扫描上传审批系统平台，抄告其他联办部门，并将原件送综合窗口。
（3）环境影响评价报批。环保局在第12个工作日（含公示）内出具环评意见，于办结当日将批准文件（证、照）扫描上传审批系统平台，抄告其他联办部门，并将原件送综合窗口。
（4）节能审批。发改委在第5个工作日内出具节能审批意见，于办结当日将批准文件（证、照）扫描上传审批系统平台，抄告其他联办部门，并将原件送综合窗口。
（5）项目核准批复。综合窗口收齐各部门递交材料后，统一送发改委，发改委在5个工作日内出具核准意见的批复，同时将应当交付建设单位的批准文件原件统一送转到综合窗口，由综合窗口通知建设单位领取。
3、非政府投资备案类建设项目（工作时限：17个工作日）
建设单位的申请材料经各相关审批部门预审合格后，综合窗口出具《受理通知书》，在审批系统平台内通知各部门该项申请进入正式受理阶段，同时开展相关审批，开始计算审批时间。同时，通知建设单位领取《受理通知书》。
（1）项目备案。发改委在收到申请材料后，5个工作日内出具项目备案批复，于办结当日将批准文件（证、照）扫描上传审批系统平台，同时抄告规划局、环保局、发改委开展并联审批，并将原件送综合窗口。
（2）选址意见书核发、环境影响评价报批和节能审批。规划局、环保局、发改委节能审批窗口在系统平台内收到发改委抄递的备案批复后，同时开展审批。规划局在第5个工作日内核发选址意见书，环保局在第12个工作日（含公示）内出具环评意见，发改委节能审批窗口在第5个工作日内出具节能审批意见，以上三个部门均于办结当日将批准文件（证、照）扫描上传审批系统平台，并将原件送综合窗口。
综合窗口收齐各部门批准文件原件后，通知建设单位领取。
4、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备案类项目（工作时限：27个工作日+）
建设单位的申请材料经各相关审批部门预审合格后，综合窗口出具《受理通知书》，在审批系统平台内通知各部门该项申请进入正式受理阶段，同时开展相关审批，开始计算审批时间。同时，通知建设单位领取通知书。
（1）节能评估。经信委在收到申请材料后，10个工作日内出具节能审批意见，于办结当日将批准文件（证、照）扫描上传审批系统平台，抄告其他联办部门，并将批复原件送经信委项目备案窗口（此处实行内部流转）。
（2）项目备案。项目备案窗口收到节能评估批复后，一般项目在5个工作日内经信委出具项目备案批复，重大项目10个工作日内出具项目备案批复，于办结当日将批准文件（证、照）扫描上传审批系统平台，同时抄告给规划局、环保局开展并联审批，并将原件送综合窗口。
（3）选址意见书核发和环境影响评价报批。规划局、环保局在系统平台内收到经信委抄递的备案批复后，同时开展审批。规划局在第5个工作日内核发选址意见书，环保局在第12个工作日（含公示）内出具环评意见，以上两个部门均于办结当日将批准文件（证、照）扫描上传审批系统平台，并将原件送综合窗口。
综合窗口收齐各部门批准文件原件后，通知建设单位领取。
五、其他事项
（一）涉及国家安全、文物保护、河道水利、防震抗震、水土保持、园林绿化和可能产生职业病危害的建设项目，在立项阶段需要同时介入的联审部门及审批事项、审批时限是：水利局，水资源论证报告（15个工作日）和水土保持方案审批（20个工作日）；安监局，职业病危害安全防护设施建设审批（18个工作日）；地震局，防震抗震安全评价必要性审核（3个工作日），送审材料统一遵照立项阶段总体流程执行。
（二）综合窗口要根据此阶段的一次性告知单收取各审批事项相关申请材料，负责与建设单位联系，通知建设单位到政务服务中心领取批复文件等相关材料。
（三）各审批部门最迟在审批时限最后一天将各自出具的批复原件上传至并联审批系统平台，并将原件送转至综合窗口。
（四）材料齐全，但不符合许可条件的，审批部门应出具《退件通知书》，书面说明不予许可的原因，送至综合窗口，并在系统平台内直接作不予批准的操作。
（五）需要召开并联审批协调会的，按照《建设项目并联审批制度》中联审会议制度有关要求执行。
